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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B_8B_E6_96_B0__c122_486088.htm 一、间接侵害婚姻关

系的侵权行为 《婚姻法》修订之后，规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

偿制度。这种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责任，所侵害的

权利就是配偶权。承担这种侵权责任的基础，就是侵害配偶

权的侵权行为，也叫作侵害婚姻关系的侵权行为。 在侵害婚

姻关系的侵权行为中，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侵害

婚姻关系，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造成对方配偶利益的损害

，是直接侵害婚姻关系的侵权行为。另一种，就是我们在这

里要研究的侵权行为新类型，就是间接侵害婚姻关系。 为了

说明这种新类型的侵权行为，请先看一个案例。2001年4月27

日，南京市建邺区环境卫生管理所汽车驾驶员徐某，在工作

时间驾驶东风牌自卸车倒车时，将正在卡车后面帮助关车门

的张某撞伤，医院诊断为左骨盆骨折，后尿道损伤。经法医

鉴定，结果为：因外伤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张某的妻子王

女士认为，自己作为张的合法妻子，丈夫因车祸丧失性功能

，使自己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受到了严重伤害，今后将陷入漫

长的、不完整的夫妻生活。于是，夫妻二人共同以环境卫生

管理所为被告起诉，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52700元，其中包括

性权利损害的精神损失赔偿。 对这种案件有不同的看法。有

的认为，本案被告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就是人身健康权，行

为人没有侵害其配偶的过错，也没有侵害其配偶的行为，因

此，受害人请求配偶的性权利受到侵害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不应当支持的。但是对于直接受害人的赔偿可以考虑责令



被告承担较重的赔偿责任。有的认为，被告的侵权行为虽然

没有侵害直接受害人的配偶的故意或者过失，也没有直接的

侵害行为，但是这种侵权行为是一种使间接受害人受到损害

的侵权形式，是间接造成的损害事实，因此应当构成对间接

受害人即配偶方的性权利的损害，应当承担间接侵害权利的

损害赔偿责任。 审理本案的法院认为，建邺区环卫所司机徐

某在工作中倒车时疏于观察，将张某撞伤，环卫所应负全部

责任。性权利是公民健康权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徐某的侵

害，使王某作为妻子的性权利受到了侵害。因此，该法院

于2002年9月2日做出判决，建邺区环卫所赔偿张某医疗费、

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

慰金10000元。 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间接侵害夫妻关系的侵

权案件。 在美国的侵权行为法中，这种案件被称为间接干扰

婚姻关系的侵权案件，是指受害人因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其

受伤害而提起诉讼，被告的这种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患有疾

病或遭受其他身体伤害，造成性能力的丧失，则必须对该受

伤害者承担责任的被告，对于受害人的另一方配偶因此所遭

受的社会地位的丧失及其配偶服务提供的丧失，包括性生活

能力的损害，对受害人的配偶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雨花

台区法院审理的本案，正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受害人

的健康损害，损害了其性能力，间接造成了受害人及其配偶

的婚姻关系的损害，构成间接侵害婚姻关系的侵权案件。 审

理这种侵权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间接侵害

婚姻关系的侵权行为是一种依附于主侵权法律关系的侵权法

律关系，不是一个独立的侵权行为。在这种案件中，存在两

个侵权行为法律关系，即加害人在实施一个侵权行为的时候



，产生了两个损害后果，构成了两个侵权法律关系。其中一

个侵权法律关系是主侵权法律关系，侵害的是受害人的健康

权，产生的是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另一个侵权行为法律

关系是侵害配偶权，产生的是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

法律关系。前一个侵权法律关系是主要的法律关系，后一个

侵权法律关系是次要的法律关系，是依附于主要侵权法律关

系的侵权法律关系。在这两个侵权行为的法律关系上，是重

合的法律关系。主侵权行为的当事人是侵害健康权的双方当

事人，而从侵权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则是健康权受害人的配偶

一方和加害人。 第二，间接侵害婚姻关系侵权案件的责任构

成，应当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

个要件。其中，违法行为的要件，应当具备的违法性要件是

违背法定义务，直接违反的是不得侵害生命健康权的法定义

务。损害事实的要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损害的是健康权，

另一方面则损害了配偶之间的婚姻关系，即配偶相互之间的

性利益。因果关系的要件，则是造成人身伤害的行为与人身

伤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在与受害人配偶权利义务关系

中的性利益的损害事实之间也具有因果关系。必须具备这样

双重的因果关系，才能够构成间接侵害婚姻关系的侵权责任

。最后，主观过错的要件，故意或者过失均可以构成，故意

造成人身伤害，构成侵权责任，过失同样构成侵权责任。 处

理这类侵权案件应当注意的是，确定侵权责任主要的是要确

定主侵权责任的构成，在主侵权行为责任构成的基础上，再

研究间接侵害婚姻关系侵权责任的构成问题，这就要确定间

接侵害婚姻关系的责任构成是否成立。 第三，间接侵害婚姻

关系侵权责任适用的归责原则，应当跟随造成人身损害侵权



责任性质所适用的归责原则而定。如果主侵权行为的性质是

过错责任，那么，间接侵害婚姻关系的侵权责任就适用过错

责任原则归责。如果主侵权行为的性质是无过错责任，那么

，间接侵害婚姻关系侵权行为的侵权责任就适用无过错责任

原则归责，在责任构成上，就不再必须具备主观过错的要件

。同样如此，如果主侵权行为的性质是推定过错责任，其主

观过错的要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那么，跟随主侵权行为的

间接侵害婚姻关系的侵权责任的构成同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直接推定加害人

具有主观过错；如果加害人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则自己举证

证明其主张，证明成立者，免除自己的责任。如果构成主侵

权法律关系的行为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范围的，则不

必具备过错的要件。 第四，间接侵害婚姻关系侵权行为的责

任，是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是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侵害健康权构成侵权责任，同时又构成间接侵害婚姻关系责

任，就应当判决侵权人在承担侵害健康权的人身损害赔偿责

任的同时，再承担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确定

这种侵权案件的责任，关键的是判断加害人的行为是不是构

成主侵权行为。侵权人的主侵权行为构成侵权责任，健康权

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就产生了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法院应

当保护这种赔偿请求权得到实现。对于间接侵害婚姻关系的

侵权行为，只要是侵害健康权的行为不仅造成了健康的损害

，而且由于这种损害导致了受害人性功能障碍，不能履行配

偶之间的同居义务，损害了受害人配偶的性利益，就应当认

定为侵害婚姻关系的侵权行为。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

权行为 近年来，关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理论研究



有了很大的进展，在实践中也处理了很多这类案件。这是新

类型侵权行为之一。 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典型案例 也还

是来看一个典型案件。2001年7月9日下午4时许，厦门市集美

大学学生董某在集美龙舟游泳池游泳时溺水身亡。龙舟游泳

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长期免费向公众开放，面积是标准泳

池的两倍，深、浅水区无明显标志，能见度低，也没有配备

安全设施和救助人员。2002年6月，董某的父母以其子在该游

泳池游泳时遇险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救助而丧失生命为由，向

集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泳池管理人集美学校委员会支付死

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 对这个案件如何处理有不同意

见。一种意见认为，校委会为了师生、群众的利益，在财政

没有拨款的情况下，对泳池进行管理，不存在管理过错，无

需承担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校委会在履行管理泳池

义务时，没有配备救生设施和人员，没尽到管理之责，导致

董某在溺水时，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科学、专业的救助而丧

命，理当承担赔偿之责。 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被告没

有尽到对被告的安全保障义务，构成侵权，原告也有过失，

故原、被告按实际过错的大小以8：2的比例分担责任。 集美

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这种侵权行为就是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的侵权行为。在起草《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案专家建议稿

》时，专家都对这种侵权行为提出了规范的意见。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法编”也接受了这

样的意见。 二、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判定 违反安

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对他人负有安全

保障义务的人，没有尽到此种义务，因而造成了他人人身或

者财产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本案正是



这样的侵权行为。 确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的基本要

求，就是行为人违反必要的安全保护义务。所以，认定这种

侵权行为的关键问题，在于确定行为人负有必要的安全保障

义务。 这种必要安全保障义务，就是旅馆、饭店、银行等从

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对他人负有必要注

意义务的人，在经营的场地对于顾客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负有

必要的保护义务，或者依照法律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

义务的来源，一是法律规定，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18条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护义务；二是合同

义务，即在合同的条文中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三是附随义

务，即依照合同的性质或者行为的性质，行为人对相对人所

应当承担的附随义务。所谓必要，就是根据经营者或者义务

人提供的特殊经营活动的性质和实施的行为时所应当达到的

注意程度。如果这种注意义务没有尽到，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的人就应当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件

中，校委会虽然免费管理游泳池，但是对使用游泳池的人的

安全没有尽到保障义务，构成侵权责任。 三、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侵权行为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侵权行为共分为4种类型： 1

．装备设施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装备设施未经安全保

障义务，就是在提供服务的场所，设置的硬件没有达到保障

安全的要求，存在其缺陷或者瑕疵，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因

此，经营者应当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例如，某商场

在通道上安装的玻璃门未设置警示标志，一般人很难发现这

是一扇门。顾客通过时撞在门上，造成伤害。对此，商场应

当承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工作人

员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的工作人员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一般称为服务软件上的瑕疵或者缺陷，造成他人的损害，

构成侵权责任。例如，饭店服务人员没有擦干净地板，留有

污渍。顾客踩在上面滑倒，造成伤害。这种行为构成侵权责

任。 3．防范制止第三人侵害的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对于他

人负有安全保护义务的经营者，在防范和制止他人侵害方面

未尽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也构成侵权责任。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的一方应当承担补充责任。 4．违反因先前行为而产

生的安全保护义务 在上述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和说明中，

都是说的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经营者的未尽义务的侵

权责任。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因实施某种在先行为而对

他人负有某种保护义务的情况，如果违反这种保护义务，也

应当适用这种侵权责任的规定，构成不作为的侵权行为，应

当追究不作为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 四、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的责任形式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的基本责任形式，

分为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 一是直接责任。造成损害的直接

原因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这种行为

直接造成他人损害，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应当承担直接责

任。前述第1、2种和第4种行为类型，都是这种直接责任。 二

是补充责任。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没有尽到防范

、制止侵权行为对受其提供的安全保障的人的注意义务，造

成受害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首先，应当由加害人承担民

事责任。其次，在无法确认加害人，或者加害人没有能力承

担赔偿责任，或者加害人赔偿不足的情况下，由对其负有安

全保障义务的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再次，如果负有安全保

障义务的责任人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过错的，也就是尽到了

必要的注意的，免除其责任。最后，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



在承担了补充的损害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该行为人追偿，

以补偿自己的损失。 三、产品说明警示不充分的侵权行为产

品侵权并不是新类型的侵权行为，在实践中是经常遇到的。

但是产品因为说明、警示不充分而构成侵权，则是不常见的

侵权行为。因此，对这种侵权行为也应当加强研究。 一、司

法实践中提出的实际案例 2002年某日，某蛋糕店业主购买10

瓶被告工厂生产的杀虫气雾剂。隔数日，三名工人在蛋糕店

制作间、营业厅和二楼清扫卫生，并用该杀虫气雾剂进行喷

洒，使用了两瓶半。下班时，一名工人在关闭电灯时发生爆

炸，一人被炸成重伤，另外两人造成轻伤，一些财产造成损

害。经现场勘验，为空气爆炸，是空气中的杀虫气雾剂浓度

过高所致。该杀虫气雾剂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检验报告

、农药临时登记证、注册商标，产品包装上注明“可按10平

方米房内喷射15秒的剂量做空间喷射，喷后若关闭门窗约20

分钟效果更佳”，产品有易燃品标识，但没有易爆品及切勿

接触电源等字样，没有适当的禁止性、警示性说明。 法院的

裁判理由是：被告生产的歼敌牌杀虫气雾剂产品尽管有质量

合格证，但是由于该产品的主要成分为液化石油气，本身具

有一定的危险性，而生产者仅在用量上做了建议性的使用说

明，没有作适当的禁止性、警示性说明，使其存在危及人身

及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故该产品属于缺陷产品，由

此造成人身及财产的损害，生产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原告在使用该产品的时候有不当之处，也是发生此损害的原

因之一，应当适当减轻生产者的责任。 二、产品说明警示不

充分是产品缺陷的一种特定形式 确认产品侵权责任的基本根

据，就是产品存在缺陷。因此，在产品侵权责任中如何确定



产品缺陷是极为重要的。产品缺陷主要是三种：制造缺陷、

设计缺陷和产品说明或者警示不充分。最后一种也被称作经

营缺陷。 在产品侵权责任的研究中，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制

造缺陷和设计缺陷这两种产品缺陷上，对产品说明、警示不

充分的缺陷研究的不够，在实践中也不经常遇到。可是，产

品仅仅是合格产品，不具有制造缺陷和设计缺陷还不够，还

要对产品的说明和警示作充分的说明，特别是对具有一定危

险性的产品，制造者或者销售者更要竭尽注意义务，防止买

受人在使用中发生危险，造成损害。这是现代社会对人身安

全和财产安全的重视，也是人权观念在产品领域和消费领域

中的普及。为了保护广大的消费者的安全，产品制造者和销

售者必须遵守这样的高度注意义务。因此，《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18条规定：“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

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

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

的方法。”这是商品经营者的法定义务。 因此，在司法实践

中，对于产品侵权案件，在判断产品缺陷时，应当掌握“产

品说明或警示不充分”的概念，将其作为产品侵权责任的判

断标准之一。 三、判断产品说明或警示不充分的基本标准 产

品说明或警示不充分的缺陷，是指产品可预见的致害危险能

够通过销售商、其他经营者，或其在商业经营过程中的任一

前手，采用合理的说明或警示条款而减少或避免，且不采纳

该说明或警示并不能使产品得到合理的安全。这是界定产品

说明或警示不充分的标准，结合具体司法实践，构成产品说

明或警示不充分这种缺陷，应当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1．在

一项产品中存在致害危险。在现代社会，高科技极端地支持



新产品，就使各种产品中极大地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

。产品说明、警示不充分构成中的致害危险，只能是一般危

险，不能是高度危险。如果一项产品具备高度危险，则是危

险物品，不再适用产品侵权责任，而是应当适用高度危险作

业侵权责任的规定 2．产品存在合理说明或者警示的高度必

要性。正因为产品存在致害危险，如果要避免该产品在使用

中的危险，就一定要进行说明或者警示。说明或者警示的必

要性的判断标准，就是这种致害危险可以通过合理的说明或

者警示，而能够使其减少或者避免，如果不采纳该说明或警

示就不能使产品得到合理安全。这一要件的要求是，合理的

说明或者警示能够避免或者减少产品的致害危险，达到合理

安全的标准，使产品能够安全使用。 3．没有说明、警示或

者说明、警示不充分。说明、警示是否充分的标准，应当根

据产品的具体情况确定，一般的要求是，正确说明产品存在

的危险，以及正确使用该产品、避免产品存在的危险，达到

使用的合理安全的要求。例如，如果产品是为大众所消费、

使用的，警示与说明应为社会上不具有专门知识的一般人所

能引起注意、知晓、理解；如果产品是为特定人所消费、使

用的，警示与说明应为具备专门知识的特定人所能引起注意

、知晓、理解。做到了这一点，就认为说明、警示已经达到

了充分的标准；没有做到的，就是说明、警示不充分。 具备

以上三个要件，就构成说明或者警示不充分的缺陷，应当承

担产品侵权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可以认为，本案争

议的杀虫气雾剂的质量问题，并不是发生在设计缺陷上，也

不是发生在制造缺陷上，而是发生产品说明或警示不充分的

缺陷上，法院认定杀虫气雾剂产品的生产者承担侵权责任，



是完全有道理的。 四、产品说明或警示不充分侵权的赔偿责

任 产品说明或者警示不充分的侵权责任承担，与其他产品侵

权责任的承担是一样的，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

，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造成财产

损害的，应当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如果造成了受害人的

精神痛苦的损害，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